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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QC/T 911-2013《电源车》，与QC/T 911-201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了整车改装和半挂形式的电源车（见第 1章）； 

——增加不间断电源及其相关附件的定义（见 3.5、3.6、3.7、3.8）； 

——修改了输出额定功率的环境条件（见 4.2.1，2013版 4.2.1）； 

——修改了输出额定功率为输出规定功率（见 4.2.2，2013版 4.2.2）； 

——修改了恶劣环境条件下，额定功率修正的条件及要求（见 4.2.4，2013版 4.2.4）； 

——增加了整车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相关要求（见 4.3.2）； 

——修改了发电机组低温启动的条件（见 4.3.17，2013版 4.3.18.2）； 

——增加了不间断电源系统与整车的要求（见 4.3.19）； 

——修改了车身反光标识的粘贴要求（见 4.4.5，2013版 4.4.5）； 

——修改了耐电压的要求（见 4.4.8，2013版 4.4.8）； 

——增加了机组燃油箱接地及各接地点间电阻的要求（见 4.4.10）； 

——增加了电力输出接线箱箱门及其内部铜排的要求（见 4.4.11）； 

——修改了消防设备的要求（见 4.4.13，2013版 4.4.11）； 

——修改了短路保护的要求（见 4.5.3）； 

——增加了不间断电源系统电压保护和温度保护的要求（见 4.5.4，4.5.6）； 

——增加了发电机组额定功率大于 800kW的噪声限值（见 4.6.3）； 

——增加了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要求（见 4.8）； 

——增加了不间断电源厢体宜安装温度调节装置的要求（见 4.9.4）； 

——增加了车厢内照明系统防爆的要求（见 4.9.6）； 

——增加了电池回路中应该设置不少于两个的明显断开点的要求（见 4.10.7）； 

——增加了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运行参数显示要求（见 4.11.2）； 

——修改了启动性能试验方法（见 5.3.2，2013版 5.3.2）； 

——修改了带载运行试验方法（见 5.3.9.1，2013版 5.3.9.1）； 

——增加了不间断电源系统后备时间测量试验（见 5.3.10）； 

——增加了需进行型式试验的条件（见6.2.1）； 

——修改了标志和包装的要求（见7.1，7.2，2013版7.1，7.2）。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QC/T 9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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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源  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源车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定型汽车底盘或整车改装的，装备有8kW至1250kW、额定电压为400V的工频三相

交流柴油发电机组的电源车，电源半挂车参照执行。 

其它燃料发电或储能形式的以及输出其它频率特性的发电机组式电源车可参考此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l495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2819  移动电站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20.1-2009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1部分：用途、定额和性能 

GB/T 2820.4-2009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4部分：控制装置和开关装置 

GB/T 2820.5-2009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5部分：发电机组 

GB/T 2900.41  电工术语 原电池和蓄电池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T 6072.1   往复式内燃机 性能 第1部分 功率、燃料消耗和机油消耗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7260.1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1-1部分: 操作人员触及区使用的不间断电源的一般规定和安全

要求 

GB/T 7260.2  不间断电源设备(不间断电源) 第2部分:电磁兼容性(EMC)要求 

GB/T 7260.3  不间断电源设备(不间断电源) 第3部分: 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阻燃特性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 11567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 14048.5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5-1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 

GB/T 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 

GB/T 17350  专用汽车和专用挂车术语、代号和编制方法 

GB/T 18384.1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 1部分: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 

GB/T 18411  机动车产品标牌 

GB/T 20136-2006  内燃机电站通用试验方法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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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3254  货车及挂车车身反光标识 

GB/T 34131-2017  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6545  移动式电化学储能系统技术要求  

GB 3803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7605  移动电站额定功率、电压及转速 

JB/T 8194  内燃机电站名词术语 

JB/T 10303  工频柴油发电机组技术条件 

QC/T 252  专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 

QC/T 484  汽车油漆涂层 

QC/T 625  汽车用涂镀层和化学处理层 

TB/T 1484.1  铁路机车车辆电缆订货技术条件 第一部分：额定电压3kV及以下电缆 

YD 5083  电信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YD 5096  通信用电源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B/T 8194和GB/T 2900.41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源车 power supply vehicle 

装备有发电机、输电线路等装置，用于提供电源的专用汽车。 

3.2  

车厢 compartment 

电源车中用于保护发电机组及相关附件的厢体。 

3.3  

通风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向车厢内发电机组（包括发动机和发电机）提供用来燃烧和冷却用空气的通风装置。 

3.4  

额定功率 rated output 

本标准中提及的额定功率为GB/T 2820.1-2009中13.3.2所规定的发电机组基本功率(PRP)。 

3.5  

不间断电源系统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由变流器、开关和可充电储能系统（如蓄电池）组合构成，在输入电源故障时维持负载电力连续性

的电源系统。 

3.6  

可充电储能系统 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可充电的且可提供电能的能量储存系统，如锂离子蓄电池、电容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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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监测电池状态（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等），为电池提供通信接口和保护的系统。 

3.8  

后备时间 delay time 

不间断电源以额定容量状态下运行，可充电储能系统电压值降至放电截止电压的过程所持续的时

间。 

4 技术要求 

4.1 总则 

4.1.1 电源车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外购件、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经电源车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

使用。 

4.2 环境条件 

4.2.1 电源车输出额定功率的环境条件:海拔高度 0m，环境温度 25℃，相对湿度 30%。 

4.2.2 电源车在下列条件下，应能输出修正后的规定功率并可靠地工作，其条件应在产品技术条件中

明确： 

——海拔高度不超过 4 000m； 

——环境温度低温下限值分别为：-40℃，-25℃，-10℃，5℃；高温上限值分别为：40℃，45℃，

50℃；环境温度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分别为上述数据中的一项； 

——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 90%（25℃）； 

——降雨量不大于 8mm/h。 

4.2.3 电源车纵向（前后）水平倾斜不大于 6°，横向（左右）水平倾斜不大于 5°。 

4.2.4 实际环境条件比 4.2.1 规定恶劣时，对非增压和机械增压柴油机的机组，其功率是按 GB/T 

6072.1规定换算出试验条件下的柴油机功率后再折算成电功率，但此电功率最大不得超过发电机的额

定功率。对采用其它原动机的机组，其功率修正方法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4.3 整车 

4.3.1 整车厢体应平整，过渡圆滑。 

4.3.2 电源车外露的金属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油漆涂层应符合 QC/T 484的有关规定，镀层和化学处

理层应符合 QC/T 625的有关规定。 

4.3.3 焊接质量应符合 JB/T 5943 的有关规定，焊缝应均匀，无焊穿、咬边、夹渣、气孔等缺陷。  

4.3.4 铆接应牢固，铆钉排列整齐，头部不允许有裂纹、偏斜。 

4.3.5 门、锁应灵活可靠，不得自动脱落和开启。 

4.3.6 电源车宜安装底盘辅助支撑系统。支撑系统应能承载电源车的最大总质量。支撑系统应能够实

现手动或动力驱动，且支撑系统的每个支撑件应能够单独调节。将支撑系统撑起后，能有效减轻底盘钢

板弹簧负重。 

4.3.7 电源车应随车配置配套使用的动力电缆及电缆绞盘，对于发电机组额定功率在 100kW以上（含

100kW）的电源车，动力电缆宜采用单相分盘布放，电缆绞盘可手动或动力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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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电源车应随车配置发电机组燃油箱，燃油箱内应设置相应的隔舱或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能在机

组运行时能不间断加油，油箱容量应能满足 4.3.18的要求。 

4.3.9 电源车宜配有运行警示灯，安装在车辆的左右侧和尾部，在厢内设备运行时，警示灯应示警。 

4.3.10 电源车应有能显示发电机组运行总时间的装置。 

4.3.11 电源车控制面板及电源输出端，应具有照明装置。 

4.3.12 电源车至少配备一套配电装置，配电装置需包括三相四极插座、两极带地插座、两极插座，电

源插座配有相适应的保护开关。三相四极插座接线的相序应按顺时针方向排列（面向插座），两极带地

插座和两极插座接线满足左零右火的接线规范。 

4.3.13 额定功率大于 20kW的电源车应配有发电机组启动电瓶电压检测装置，在发电机组启动电瓶电

压过低时，应有报警指示。 

4.3.14 额定功率大于 20kW的电源车应配置有市电充电装置，接通市电后，可向发电机组启动电瓶充

电。 

4.3.15 额定功率大于 20kW的电源车，宜在车厢内装置有夜视功能的摄像头，可在车厢外监视内部状

况。 

4.3.16 整车长度大于 7m 的电源车,驾驶室应安装倒车监视系统。 

4.3.17 电源车的启动能力应符合以下要求： 

——常温启动：电源车发电机组在环境气温大于 10℃情况下，机组应能在 3次启动过程内成功启

动。发电机组的启动电瓶容量应满足机组连续成功启动 5次的需求； 

——低温启动：在低温环境条件下使用的电源车，其发电机组应配置低温启动装置；在环境温度

-40℃(或-25℃)条件下，对功率不大于 250 kW的电源车，其发电机组应能在 30 min内顺利启动，且在

启动成功后 3min内，应具备带规定负载工作的能力；对功率大于 250kW的电源车，其发电机组在低温

下的启动时间及带载工作时间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4.3.18 电源车在额定工况下的连续运行能力应符合以下要求： 

——电源车在 4.2.1环境条件及燃油供给充分条件下，能以额定功率输出连续正常运行不小于 12h

（其中包括以过载 10%运行 1h）； 

——电源车在 4.2.1环境条件下，在单次燃油加注后，能以额定功率输出持续运行时间不小于 4h。 

4.3.19 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不间断电源系统在发电机组启动并稳定运行前能替代机组给负载提

供电源，其不间断电源系统应符合 4.8中的要求。 

4.4 安全要求 

4.4.1 电源车运行安全应符合 GB 7258的规定。 

4.4.2 电源车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参数应符合 GB 1589 的规定。 

4.4.3 电源车照明及光信号装置应符合 GB 4785的规定。 

4.4.4 总质量大于 3500kg的电源车，其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1567 的规定。 

4.4.5 电源车车身反光标识的粘贴应符合 GB 23254的规定。 

4.4.6 电源车应采用中性点绝缘的供电系统。 

4.4.7 电源车供电系统中各电气回路对地及回路间绝缘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热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0.5MΩ； 

——在环境温度为 15°C～35°C、空气相对湿度为 45%～75%时，冷态绝缘电阻不小于 10MΩ。 

4.4.8 电源车电气系统中各独立电气回路对地及回路间的耐电压值应符合 GB/T 2819 的相关规定。 

4.4.9 电源车需配有专用的车体接地装置，接地装置标有规定的符号或图形。接地装置包括长度不小

于 10m, 截面积不小于 25mm
2
的带绝缘护套接地线和长度不小于 900mm，直径不小于 16mm的接地棒。接

地棒有效插入深度不小于 600mm，接地线与接地棒的连接应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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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车辆底盘、发电机组外壳及燃油箱、车厢、配电柜应通过黄/绿双色导线可靠连接，各连接点

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5Ω。 

4.4.11 电源车电力输出接线箱，在作业状态下应可关门锁止，且铜排等裸露带电体外应设有绝缘防护

罩。 

4.4.12 电源车的电源输出端附近，必须有紧急停止供电设备工作的功能开关，该功能开关同时具备防

误操作功能。 

4.4.13 电源车驾驶舱应配备 1套灭火器，车厢应至少配备 1套灭火装置，且安装牢靠，使用方便。 

4.5 保护措施 

4.5.1 过载保护 

电源车应有过载保护装置，当负载电流超过规定的过载电流值时，过载保护装置在规定的时间内可

靠动作，过载保护要求按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4.5.2 短路保护 

电源车应有短路保护措施，当电源输出端发生短路时（包括单相、两相和三相短路），保护措施应

能迅速可靠动作，电源车不受损坏。 

4.5.3 电压保护 

电源车发电机组应具有低压超限和高压超限两种保护措施，发电机组因内部原因或外部原因引起电

压超限时，保护措施均应可靠动作，其保护要求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其

不间断电源系统也应具有电压保护功能。 

4.5.4 转速保护 

电源车发电机组应具有转速超限保护功能，转速超限包含转速过低和转速过高两种状态，当转速超

限状态超过规定时限后，保护措施应能迅速可靠动作，其保护要求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4.5.5 温度保护 

电源车发电机组应具有高温保护措施，当发电机组超高温运行超过其规定时限后保护措施应迅速动

作，保证电源车不受损害。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其不间断电源系统也应具有温度保护功能。 

4.5.6 发动机保护 

电源车发电机组在出现可能导致机组原动机损坏的故障情况下，应有保护或报警功能，其要求按产

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4.6 环保要求 

4.6.1 电源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应符合 GB 1495的规定。 

4.6.2 电源车驾驶员耳旁噪声应符合 GB 7258的规定。 

4.6.3 电源车的作业噪声允许值应符合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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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发电机组功率和噪声限值 

序号 
发电机组功率 P 

kW 

噪声级
a 

dB（A） 

噪声级
b 

dB（A） 

1 P≤200 ≤72 ≤67 

2 200＜P≤500 ≤76 ≤71 

3 500＜P≤800 ≤80 ≤75 

4 P＞800 ≤84 ≤79 
a   

1m处噪声值。 
b   

7m处噪声值。 

4.7 发电机组 

4.7.1 发电机组应符合 GB/T 2820的相关技术要求。 

4.7.2 发电机组技术条件应符合 JB/T 10303的相关要求。 

4.7.3 发电机组的安装满足机组安装的具体要求，同时应充分考虑车辆行驶状况下的振动和冲击。 

4.8 不间断电源系统 

4.8.1 基本性能 

不间断电源系统基本性能应符合 GB/T 7260.1、GB/T 7260.2、GB/T 7260.3的要求。 

4.8.2 绝缘性能 

不间断电源系统的绝缘性能应满足 4.4.7的要求。 

4.8.3 功能要求 

4.8.3.1 双电源输入。市电与发电机组电源，通过 ATS双电源切换开关二选一输入不间断电源主机；

市电输入优先，当市电停电而机组启动运行并合闸情况下，ATS自动切换到机组输入模式。 

4.8.3.2 正常运行。当输入电源正常时，不间断电源主路的整流器和逆变器都正常工作，静态开关将

逆变器输出与负载相连，电池在主路直流母线电压下处于浮充状态。 

4.8.3.3 旁路运行。若主路出现过载或逆变器故障等情况，静态转换开关自动将负载切换到旁路供电，

输出电源不间断；主路恢复正常后，静态转换开关自动将负载不间断切换回主路。 

4.8.3.4 电池供电。若市电停电或异常导致整流器停止运行，电池不间断地向逆变器供电而保证输出

电源不间断，当输入电源与整流器恢复正常运行情况下下，电池自动不间断退出。 

4.8.4 不间断电源主机及安装要求 

4.8.4.1 不间断电源主机输出应具有防止极性反接的功能，相序连接异常时能发出相应的异常警报。 

4.8.4.2 不间断电源主机应通过 YD 5083、YD 5096认证，抗地震能力达 8级及以上烈度。 

4.8.4.3 不间断电源主机安装，应充分考虑车辆行驶状况下的震动与冲击，设置相应的减振防冲击措

施。 

4.8.5 可充电储能系统及安装要求 

4.8.5.1 可充电储能系统的安全设计应符合 GB/T 18384 的相关要求。 

4.8.5.2 可充电储能系统蓄电池组须符合 GB 38031的相关技术要求。 

4.8.5.3 可充电储能系统的电池能量不应大于 120kW·h，且在 4.2.1环境条件下，不间断电源系统在

单次充满电后，能以额定功率输出持续运行时间不大于 5min。 

4.8.5.4 可充电储能系统应具备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池管理系统应满足 GB/T 34131-2017中 5.2、

5.3、5.4、5.5、5.7、5.14、5.15、5.16、5.17、5.19 的相关要求。具有显示、存储、录波等相关功

能，能对车厢内每一节蓄电池（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安装固定状态等参数）实时监控，异常

时能自动断开保护开关，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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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5 可充电储能系统内各电池包应为同一厂家生产的结构与化学成分相同的产品，且符合下列要

求： 

a)电池模块内各完全充电电池之间的静态开路电压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应不大于 0.05V； 

 b)电池模块内各电池之间容量最大值、最小值与平均值的差值应不超过平均值的±1％。 

4.8.5.6 可充电储能系统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应通过不间断电源主机进行专业监控，不得外接充电

器充电。 

4.8.5.7 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电池组需与发电机组分舱安装放置。 

4.8.5.8 蓄电池安装应设有减震装置与压紧装置，安装牢靠，行车时不会发生窜动或跌落。 

4.8.5.9 蓄电池安装位置应与车厢后部的距离不小于 400mm，蓄电池组应安装在车架平面以上且最低

面与地面的距离不小于 1m，蓄电池应能避免与外部发生直接碰撞。 

4.8.5.10 蓄电池的安装应有防水、防尘措施，且方便拆装及维修。 

4.9 车厢 

4.9.1 车厢骨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骨架焊接后允许校正，其尺寸误差应符合下列标准： 

a)车厢长度小于等于 5000mm,极限偏差为±8mm；5000mm以上极限偏差为±10mm； 

b)宽度：极限偏差为±8mm； 

c)纵向中心平面上的高度：极限偏差为±6mm； 

d)门框两对角线之差不大于 3mm；  

e)门框、各立柱之间的平行度公差为 3mm； 

f)四壁骨架内表面与底板骨架上表面垂直度在全高范围内公差 6mm； 

g)顶盖各横梁纵向高度差不大于 5mm,相邻三根横梁之间不大于 2mm。 

4.9.2 车厢与底盘的连接应牢固可靠，车厢的纵向中心平面与底盘的纵向中心平面应重合，其偏移量

在车厢全长范围内不大于 5mm。 

4.9.3 车厢应能防尘、隔热、防火、防锈。 

4.9.4 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厢体宜安装温度调节装置，能实时监控并调节车厢内的温度，防止车

厢内设备过热。 

4.9.5 车厢应有良好的防雨防雨密封性，在进行淋雨试验时，车顶，侧壁，门和窗不应有渗漏现象。 

4.9.6 电源车车厢内应配置防爆照明设备及辅助照明系统。 

4.9.7 额定功率大于 20kW的车厢应布置方便人员进出的门与踏梯，踏梯一阶踏板离地高度不大于

500mm。 

4.9.8 车厢内应有足够的空间满足厢内设备的日常操作和维护。 

4.9.9 车厢内设备检修通道应铺设具有防滑功能的绝缘垫，垫板宽度与通道宽度相同，厚度不小于

5mm。 

4.9.10 车厢内发电机组的润滑机油、防冻液应能够方便加注及排污。 

4.9.11 车厢内部应作隔音降噪处理，隔音降噪材料应采用对人体无害的环保材料。车厢内装饰材料和

隔音降噪材料的阻燃性能符合 GB 8410的要求。 

4.9.12 车厢通风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发电机组的相关要求，同时通风系统应具有防鼠功能。 

4.9.13 车厢内发动机的消声器及排气管的设计应满足发电机组排气背压的相关要求，并进行隔热防火

处理。裸露在外的排气管，应采取必要的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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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4 车厢的设计应满足电源车额定功率输出，以及额定工况下的连续运行能力。 

4.9.15 车厢外部与内部应均能对厢内设备进行日常操作。 

4.10 电气线路布置 

4.10.1 车厢内布置的发电机组电力电缆必须有专用的布线通道。布线通道应具有电缆保护、绝缘、防

积水功能。 

4.10.2 发电机组的控制电缆及通讯电缆必须有独立于电力电缆的专用的布线通道。布线通道应具有电

缆保护、绝缘、防积水功能。 

4.10.3 发电机组输出端和电源车输出端必须标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线名称，箱体内布置的电力电缆的

两端必须有不小于 150mm长的颜色标记。A相线用黄色标记，B相线用绿色标记，C相线用红色标记，

中性线 N用褐色或淡蓝色标记。另外接地线 PE用黄/绿双色导线。 

4.10.4 电源车电源输出端的排序从左到右或从上至下依次为 A、B、C、N相（从接线端看），端子上

必须有明确的字母标示。 

4.10.5 电力电缆宜采用符合 TB/T 1484.1要求的电缆，耐油性达到Ⅲ级标准。同时电缆具备一定的耐

磨、耐温、阻燃性能。电缆载流量应能满足电源车最大输出电流，电缆外表层应有标称截面、电压等级

等不易擦掉的连续标记。 

4.10.6 电源车的控制导线应布放合理、整齐，连接牢固，维修方便。内部导线编号、颜色、截面均与

说明书吻合。 

4.10.7 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其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蓄电池连接线缆中，电池回路中应该设置不少

于两个的明显断开点。 

4.11 仪表及指示 

4.11.1 电源车应能显示发电机组的主要运行参数。包括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的显示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输出频率的显示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2.5级，并具有输出相关

故障的报警。 

4.11.2 配备不间断电源的电源车应能显示不间断电源系统的主要运行参数及电池组的状态参数，且能

在参数异常时，发出相应的警报。 

4.11.3 电源车应具有发电机组机油压力异常报警装置，水冷发电机组还应具有水箱水温异常情况的报

警装置。 

4.11.4 电源车应具有发电机组燃油量的指示装置。 

4.11.5 电源车的仪表及指示灯应放置在便于观察的位置。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及试验准备 

电源车的试验条件及试验准备按GB/T 12534的规定进行。 

5.2 基本性能试验 

电源车基本性能试验按QC/T 252的规定进行。 

5.3 专用性能试验 

5.3.1 相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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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0136-2006中方法208，将电源输出端分别与相序指示器对应端子连接，分别启动发电机组

和不间断电源系统，检查相序是否符合标示。 

5.3.2 启动性能测试 

按GB/T 20136-2006中方法206，发电机组处于常温冷态下，启动发电机组，机组应能启动成功。配

备低温启动装置的机组，须按GB/T 20136-2006中方法207确认低温启动装置是否工作正常。在低温环境

下使用的电源车，在-40℃（或-25℃）的环境温度下（电源车适用环境温度的下限值），启动发电机组，

机组应能在30min内成功启动。 

5.3.3 绝缘电阻测量 

按GB/T 20136-2006中方法101，将供电线路从发电机组和不间断电源系统上拆除，除被测回路外，

其余回路接地，用兆欧表分别检测各回路。在热态和冷态条件下，绝缘电阻满足4.4.7要求。 

5.3.4 耐电压试验 

按GB/T 20136-2006中方法102，将供电线路从发电机组或不间断电源系统上拆除，将耐电压试验装

置可靠接地，高电压引线连接至被测回路。测试电压持续1min,耐电压性能满足4.4.8要求。 

5.3.5 作业噪声测量 

测量点处背景噪声值小于该点作业噪声允许值10dB（A）以下，在电源车额定功率输出情况下，取

距地面1.6m，图示A1,A2,A3处，测得噪声取平均值为1米处噪声值。取距地面1.6m，图示B1,B2,B3处，

测得噪声取平均值为7米处噪声值。作业噪声满足4.6.3要求。 
 

 

图 1 作业噪声测量示意 

5.3.6 淋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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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源车置于淋雨试验场地，降雨强度5～7mm/min,方向与铅锤成30°～45°，淋雨30min后，保持

淋雨条件，启动发电机组（不间断电源系统）空载连续运行10min。检查电源车是否运行正常，以及是

否有雨水渗漏痕迹。 

 

图 2 淋雨试验示意 

 

5.3.7 倾斜运行试验 

将电源车分别置于纵向水平倾斜6°和横向水平倾斜5°条件下，启动发电机组在额定功率下连续运

行30min，检查有无漏油漏水漏气现象。 

5.3.8 紧急停止功能测试 

分别启动发电机组和不间断电源系统，在电源车的电源输出端附近，接通紧急停止开关，发电机组

和不间断电源系统能够立即停机。 

5.3.9 带载运行试验 

5.3.9.1 电源车出厂前进行带载测试：负载载荷和带载运行时间见表 2。带载运行期间观察是否出现

漏油、漏水、漏气等不正常现象，以及是否会出现故障停机。 

表2 负载载荷和带载运行时间 

序号 负载载荷 
时间 

min 

1 25%额定载荷 10 

2 50%额定载荷 10 

3 75%额定载荷 10 

4 100%额定载荷 30 

5 110%额定载荷 10 

 

5.3.9.2 电源车型式试验时的带载测试：在额定功率输出情况下，发电机组正常连续运行 12h（在运

行结束前，进行过载 10%运行 1h），观察是否出现漏油，漏水，漏气等不正常现象，稳态电压和稳态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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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否符合额定值以及是否会出现故障停机。可在该试验中插入在单次燃油加注后，运行持续时间不小

于 4h试验。 

5.3.10 后备时间测量试验 

充满电的不间断电源以额定功率带负载持续运行，记录其电压值降低至其截止电压的时间，持续放

电时间应符合 4.8.5.3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每台电源车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1.2 出厂检验项目： 

a) 检查外观； 

b) 电气布置规范性检查； 

c) 检查照明装置； 

d) 检查仪表及指示装置； 

e) 检查相序； 

f) 检查启动性能； 

g) 检查绝缘电阻； 

h) 耐电压试验； 

i) 作业噪声测量； 

j) 淋雨试验； 

k) 检查紧急停止功能； 

l) 带载运行试验。 

6.2 型式试验 

6.2.1 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至少选一辆车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时； 

b) 产品停产 3年后，恢复生产时； 

c) 更换发电机组或制造材料和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更换不间断电源系统主机或可充电储能系统，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6.2.2 型式检验时，如果属 6.2.1中 a）、b）两种情况，应按第 4章的内容和 QC/T 252及国家有关

规定进行检验；如果属 6.2.1中 c）、d）情况，应对第 4章中受影响性能进行检验。 

6.3 判定规则 

6.3.1 出厂检验若有项目不符合标准规定，即判定该产品不合格，不合格项目允许修复后重新进行检

验。 

6.3.2 型式试验若仅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允许对不合格项目修复后重新进行试验，若再不合格，

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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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标志 

7.1.1 电源车应在车辆右侧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牌，标牌应符合 GB 7258和 GB/T 18411 中的规定项目

及下列专用功能关键技术参数： 

——发电机组额定功率 

——不间断电源电池电量、后备时间 

7.1.2 安全标识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接地标识、当心触电、严禁烟火、禁止带负荷启动。 

 

7.2 包装 

7.2.1 电源车一般采用裸装。车辆底盘随车工具和发电机组的专用工具置于工具箱内，工具箱应加锁。 

7.2.2 电源车应有下列随车文件： 

a) 产品合格证、车辆或底盘合格证、发电机组（不间断电源）合格证； 

b) 车辆或底盘使用说明书，发电机组（不间断电源）使用说明书； 

c) 电源车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和 GB 7258的有关规定)； 

d) 随车备件清单、附件清单。 

7.3 运输 

7.3.1 电源车可直接驾驶运输。 

7.3.2 电源车可根据需要能水路运输、空中运输、铁路运输。 

7.4 贮存 

7.4.1 有辅助支撑系统的车辆停放时，应将支撑系统撑起，减轻底盘钢板弹簧负重； 

7.4.2 车辆应停放在通风，防潮、防暴晒、无腐蚀气体侵害及有消防设施的场所； 

7.4.3 电源车长期不使用时，须通过市电充电装置定期对发电机组启动电瓶进行充电； 

7.4.4 电源车必须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使用和保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